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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友好型的环境管理研究试点工作对外委托课题

公开选聘协作单位指南 

为集思广益，充分发挥科学民主，提高项目实施的科学性、合理性，环境保

护部环境规划院就气候友好型的环境管理研究试点工作设置了 1 个课题面向社

会公开选聘承担单位，拟邀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事

业单位单独或联合申报，共同参与课题的研究。 

1.项目背景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生活垃圾产生量与日俱增。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包括填埋、焚烧和堆肥等，

其中填埋是我国生活垃圾最主要的处理方式。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填埋处理取

得长足进步，填埋场污染控制水平稳步提升，但是恶臭气体、渗滤液等的环境污

染仍为全社会所广泛关注。与此同时，由于生活垃圾在填埋场厌氧降解的主要产

物为甲烷，填埋场已成为我国乃至全球温室气体甲烷的重要排放源之一。在我国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生活垃圾填埋场面临着污染物和甲烷同时减排的压力，

同时也存在着污染物和甲烷协同减排的机会。 

2.公开选聘协作单位的课题和要求 

为保证课题顺利实施提高该项目执行效果，本次公开选聘将在明确经费额度

基础上，以技术择优为主，面向全社会公开选聘课题协作单位，根据课题总体实

施安排，拟公开选聘协作单位的研究任务和具体要求包括： 

（1） 填埋场污染物和甲烷协同处理技术评估 

系统归纳和综述国内外垃圾填埋场污染物和甲烷处理的主要技术方法，按技

术类型、适用范围等进行分类和评估；评估不同协同处理技术的减排潜力、减排

成本和吸纳就业等社会效益；实地调研典型污染物和甲烷协同处理技术的实际应

用情况。 

提交成果：（1）填埋场污染物和甲烷协同处理技术评估，初稿于 2013 年

11 月提交，终稿于 2013 年 12 月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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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要求：熟悉填埋场污染物和甲烷排放相关内容，主持或参与过与之有关

的项目。 

课题经费：10 万元。 

3. 申报条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或事业单位均可单独或联

合申报，如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企业、行业协会、国际组织、国际咨询公司及

其他经审查符合条件的组织或机构。本次选聘不接受个人申请。联合申报单位必

须提供课题实施的管理模式，签订共同申请协议，明确规定各自所承担的工作和

责任。 

课题组负责人须有较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实践积累，

从事相关规划、研究或开发五年以上，具有高级或相当于高级的专业技术职称，

无不良科研行为并有固定单位（不包括在站博士后）。不具备高级职称条件的，

须有两名同领域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的书面推荐。 

课题组负责人必须是该项目实施全过程的真正组织者和指导者，担负实质性

研究工作。挂名或不负责实质性研究工作的人不得作为课题负责人申请研究课题。 

4. 申报程序 

申请文件由申请函、课题申报书（含预算说明）及附件（申请单位营业执照

或法人代码证复印件、前期研究工作成果及其获奖情况、联合申请合作协议）等

构成。申请文件以中文编写。 

课题申报书应有法定代表人（或委托授权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全部申请文件须包装完好，封皮上写明申请课题、申请单位名称、地址、邮

政编码、电话号码、联系人及注明“气候友好型环境管理”字样，并加盖单位公章。

申请文件一式 5 份，正本 1 份，副本 4 份，每份申请书要注明正本和副本，正、

副本分别封装并在封面上注明。一旦正本和副本不符，则以正本为准。 

寄达申请文件的截止时间为 2013 年 8 月 31 日 17:00（以邮戳为准），并同

时发送电子邮件，请在邮件主题处注明“气候友好型环境管理”。 

组织单位对申请文件在邮寄过程中出现的遗失或损坏不负责任。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将对申请单位的方案进行评估，择优确定承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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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3 年 9 月 10 日前发布选聘结果。 

邮寄地址和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大羊坊 10 号北科创业大厦，环境保护部环境规

划院 

邮编：100012 

联系人: 蔡博峰 

电话：010-84947706-662 

传真：010-84947706-600 

电子邮箱：wenshiqiti@sina.cn 

5. 课题管理和实施 

择优选定的课题协作单位，按项目管理要求与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具体商

议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研究目标、技术路线、研究内容、阶段进度等要求，于

2013 年 9 月 20 日前签订合同。相关研究初稿如果未特别指明，应以 2013 年 11

月底前提交初稿。 

本次公开征集课题是国家财政预算项目，课题承担单位须专款专用，实行单

独管理、单独核算，严格按照国家财政预算资金管理的有关要求执行，并保障课

题研究工作的顺利实施。 

课题承担单位应广泛听取各方专家意见，加强实地调研与实践，注意与其他

课题的衔接联系，切实保证课题研究进度和质量。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将分别

指定专人负责不同项目的跟踪管理，研究期间，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可依据研

究工作需要，要求承担单位作若干研究进展情况汇报。 


